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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资产重组终止协议 

（主要条款） 
 
 
 

甲方：四川中光防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雪颖 

公司住所：四川省成都高新区西部园区天宇路19号 

 

乙方（一）：王曙光 

身份证号码：（略） 

住所：陕西省乾县（略） 

乙方（二）：王金霞 

身份证号码：（略） 

住所：陕西省乾县（略） 

乙方（三）：西安久盈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王金霞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一路10号金谷融城第一幢2单元17层21703-3号 

乙方（四）：西安同舟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王曙光 

住所：西安市高新区锦业一路10号金谷融城第一幢2单元17层21703-4号 

 
 

在本协议中，乙方（一）、乙方（二）、乙方（三）、乙方（四）合称为乙方，

甲方或者乙方单独成为“一方”，甲乙双方合称为“双方”。 

 

鉴于：（略） 

第一条、协议终止与赔偿 

1、协议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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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甲方与乙方等于2017年10月26日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和《利润承诺补偿协议书》终止执行。 

2、赔偿 

2.1赔偿金额 

乙方向甲方支付赔偿金3000万元人民币（大写叁仟万元人民币）。 

2.2乙方以现金和股权相结合方式支付赔偿金额。 

2.2.1现金支付方式 

乙方以现金方式支付赔偿金1000万元人民币（大写壹仟万元人民币），其中

在2018年12月31日之前支付现金500万元（大写伍佰万元人民币）；在2019年12

月31日之前支付现金500万元（大写伍佰万元人民币）。 

2.2.2股权支付方式 

2.2.2.1甲乙双方参考华通机电前期引进PE机构的估值和重大资产重组中介

机构的评估报告，协商一致确定华通机电的整体估值为5.2亿元人民币。根据双

方协商确定的估值，赔偿金2000万元人民币对应的华通机电3.85%的股权。 

本协议生效后，乙方（一）向甲方转让其持有华通机电的3.85%股权，乙方

应依据法律和华通机电公司章程的规定，督促华通机电在2018年12月15日之前修

改公司章程并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股权支付完成的时点，以华通机电取得企业登记主管部门的变更登记之日为

准。 

2.2.2.2股权支付方式的特殊约定 

在2019年6月30日之前，若华通机电引进的新股东对华通机电的估值低于（含

等于）5.5亿元或没有引进新股东时，乙方（一）应在2019年8月31日之前，再次

向甲方转让华通机电0.32%的股权；此次转让股权的对价为零元人民币。 

引进新股东完成，以华通机电取得企业登记主管部门的变更登记之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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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乙方（一）、乙方（二）、乙方（三）、乙方（四）对赔偿金3000万元人民

币（大写叁仟万元人民币）承担连带责任。 

第二条、关于股权支付完成后的其他约定 

3、乙方应保证聘请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每年3月15日之前完

成华通机电的上一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 

4、华通机电累计未分配利润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达到2000万元人民币时，

乙方应督促华通机电召开股东会审议年度现金分红方案，现金分红比例应该不低

于年度公司实现可供全体股东分配利润的10%。 

5、甲方向华通机电委派一名董事，乙方应确保华通机电召开股东会审议该

事项并投赞成票。 

6、竞业禁止 

乙方（一）、乙方（二）承诺其本人及近亲属在甲方为华通机电股东期间，

不从事与华通机电相同的生产、经营业务，不在从事华通机电相关业务的、与华

通机电存在直接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工作或提供劳务，或者自己、自己控制

的公司开业生产、经营华通机电的生产、经营业务。 

7、修改华通机电的公司章程，增加甲方的提案权条款，增加股东会、董事

会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 

8、乙方为华通机电引进战略投资者转让其所持华通机电的股权时，甲方在

同等条件下依法享有优先购买权。 

9、在2019年6月30日之后，乙方任一方向第三方转让所持华通机电股权时，

在同等对价情况下，在受让方受让股权额度内，乙方应保证甲方优先将甲方所持

股权转让给受让方后，才能转让乙方所持股权。 

第三条、股权回购 

10、在2021年1月1日之后，若甲方仍持有华通机电的股权，甲方有权要求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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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回购基于本协议约定所获取的全部股权，回购价格另行协商确定，但是不得低

于2000.00万元人民币，且不得低于根据实施回购之前华通机电最近一期经审计

后的净资产乘以甲方持股比例计算所对应的股权价值。 

第四条、违约责任 

11、乙方违反本协议第一条第2项2.2.1的约定，从违约之日起，每逾期一日

按照尚未支付赔偿金剩余总额的万分之二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12、乙方（一）违反本协议第一条第2项2.2.2.1的约定，乙方应向甲方支付

赔偿金总额的30%违约金。乙方逾期履行达到1个月时，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一次

性以现金方式支付赔偿金总额3000.00万元及违约金。 

13、乙方（一）违反本协议第一条第2项2.2.2.2的约定，乙方应在违约之日

起15日内，一次性以现金方式向甲方赔偿153.6万元人民币。 

14、乙方违反本协议第二条约定的义务或以实际行动导致甲方权益受到损害，

应向甲方支付600万元人民币违约金；甲方有权立即行使本协议第三条约定权利，

要求乙方按照约定回购股权。 

第五条、通知（略） 

第六条、协议的生效及争议管辖 

18、本协议为附条件生效，自甲方、乙方（三）、乙方（四）法定代表人（执

行事务合伙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乙方（一）、乙方（二）签字之日

起成立，在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终止重大重组相关议案之日起生效。 

19、凡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各方首先应通过友好

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的，各方同意，协议任何一方均有权将相关争议提交甲方

住所在地人民法院通过诉讼程序解决。 

20、（略） 

 




